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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共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之作為與經
濟情勢觀察 

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系合聘蔡明芳主稿 

 

 中共提出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「31 條」意見和改善外資環境

的「24 條」意見，但未能根本解決市場和外資因中共破壞香港法

治及新版「反間諜法」施行引發的不信任。 

 中國大陸 5 至 7 月出口萎縮、消費者物價指數呈現通貨緊縮，且青

年失業率突破 20%，在預期經濟衰退的心理影響下，發生惡性循

環的可能性增高。 

 

（一）前言 

  近期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的問題愈來愈大，包含恆大集團在美國

申請破產保護，房地產開發商「碧桂園」、SOHO中國也發生債務危

機，國有企業遠洋集團也有一筆在明年到期的美元債券未能在 8 月

13日寬限期結束前支付利息，導致 2,094萬美元的債務違約。除了房

地產開發商外，中國大陸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中植企業集團（中植系）

旗下的「中融信託」爆出產品暫停兌付，涉及金額高達 6,000億人民

幣，上述企業陸續爆發經營危機也顯示中國大陸經濟現況，並未如年

初許多外國經濟預測機構所評估的樂觀，大眾對於經濟前景的憂慮也

會增加。 

 

（二）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」的主要內容 

  事實上，在碧桂園發生債務違約前，中共已在 7月 20日提出「中

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」共 31條（下稱「31

條」），其主要內容可說明如下。一、破除市場准入壁壘與落實公平競

爭政策制度以持續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；二、將健全銀行、保險、

擔保、券商等多方共同參與的融資風險市場化分擔機制，改善其企業

融資制度；三、建構民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與勞動者對接平臺以降低

勞動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問題；四、鼓勵民營企業擴大研發投入以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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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科技創新能力；五、支持民營企業到中西部與東北地區投資與參

加基礎建設服務。 

    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改善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意見中，中共雖然提

出「完善市場化重整機制，鼓勵民營企業盤活存量資產回收資金，對

陷入財務困境但仍具有發展前景和挽救價值的企業，按照市場化、法

治化原則，積極適用破產重整、破產和解程序」。但是，恆大集團在

8月 17日根據美國破產法第 15章聲請破產保護，該法旨在保護正在

進行重組的非美國公司，免遭債權人起訴或扣押在美國的資產。在中

國大陸經濟前景仍不明的情況下，中企因無法清償債務而需向法院提

出破產保護的需求應會增加，但這些債務高築的企業是否願意向中國

大陸法院申請破產保護與能否受到其破產法保護，則是未來值得關注

的面向。 

 

（三）中國大陸經濟現況 

  無論是房地產開發商的債務違約或資產管理公司面對的財務危

機，其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反映中國大陸經濟衰退的事實。 

    根據中共海關總署近期公布 5、6 與 7 月以美元計價出口，分別

較去年同期衰退 7.5%、12.4%與 14.5%，進口則分別衰退 4.5%、6.8%

與 12.4%。今年以來，出口衰退並非中國大陸獨有的現象，包含臺灣、

韓國、日本或越南均因全球需求下滑或存貨過高，而導致出口訂單減

少與出口下滑的結果。然而，由於中國大陸的出口規模遠比上述國家

大得多，故在相同的出口衰退幅度下，對其經濟的負向影響也會比其

他以出口導向的國家大，進而影響中國大陸受薪階級的所得水準與消

費。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未經通膨調整的數據顯示，今年前六個月

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約 2,030億美元商品，比 2022年同期減少 25%，

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後，退居美國的第三大商品供應國，在國際供

應鏈重組的趨勢下，當廠商完成中國大陸以外國家廠房建置時，中國

大陸對於美國的出口必然會持續降低。換言之，未來中國大陸出口與

經濟仍尚未看到正向的消息。 

    就內需而言，中共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 6月與 7月消費者物價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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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（CPI）年增率分別為 0 與減少 0.3%，生產者物價指數（PPI）在 6

月與 7月的年減幅度則分別為 5.4%與 4.4%，上述 CPI與 PPI的數據

也顯示目前中國大陸確實發生通貨緊縮與需求不足的情況。此外，就

中國青年（16至 24歲）失業率而言，在 5 月與 6 月分別達到 20.8%與

21.3%的水準後，中共國統局已宣布往後不再公布青年失業率；青年

就業不佳將會降低包含房地產在內的未來「國內」需求，因此中國大

陸房地產開發商持續違約的情況一定會再發生。 

 

（四）「31 條」與改善外資環境的「24 條」意見效果有限 

  就中國大陸的外貿與內需的現況而言，其經濟頹勢與外國政府對

於中共的信賴程度降低高度相關，主要原因在於中共破壞香港法治及

「反間諜法」影響外國投資人的信心。在此情況下，官方推出的「31

條」意見並未針對廠商對於中國大陸經濟的擔憂提出對症下藥的解

方，因此其對於經濟的刺激效果應非常有限。 

    中共除提出壯大民營經濟的「31 條」意見外，國務院在 8 月 13

號也發布「關於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環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的意

見」（下稱「24條」），宣示推動外資項目「早簽約、早落地、早開工、

早投產」，為外資企業外籍管理人員、技術人員及家屬提供入出境及

停居留便利，對信用風險低的外企降低抽查比例和次數。在「24條」

意見中，包含提高利用外資品質、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、持續

加強外商投資保護、提高投資運營便捷度、加大財稅支持力度及完善

外商投資促進方式等六項主要目標。就中共所提出的改善外資投資環

境的「24 條」意見而言，與壯大民營經濟「31 條」意見面臨相同的

困境，即如何改變廠商對於中國大陸投資環境的「信任」程度。 

    一個國家的經濟可以持續成長及市場機制可以運作的基礎在於

該國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，一個可以被信任的法律制度才可以落實財

產權與智慧財產權的保護，進而提供廠商與受雇者努力的誘因。對中

國大陸經濟有所疑慮或擔憂的論點存在已久，民主國家目前與過去對

其認識最大的差異在於，過去的外國政府與投資人對中共或中國大陸

市場有極大的「信任」，現在的外國政府則是持續採取嚴格的技術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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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管制與投資審查，以及加速國際供應鏈的重組。在民主國家對中國

大陸法治制度的信賴消失後，中共若要重新引進外資就必須重建外國

政府對其的「信任」，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

    若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衰退，在預期經濟衰退的心理影響下，其本

土與外國廠商對未來的投資誘因將會進一步減少，進而對就業市場產

生不利的影響，使得經濟發生惡性循環的可能性將愈來愈高。 


